
《操守守則》第3.1.1段

地產代理和營業員在執業時必須避免

從事可能觸犯法律的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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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例（一）

安排非法租賃

一名持牌人安排業主與租客，就一居者有其屋計劃下之單位訂

立租約，但當時該單位之轉讓限制仍未被解除。該持牌人只告訴

業主和租客該單位受轉讓限制，卻沒有告訴他們落實所商議的

租賃實屬違法。其後，業主因在單位的轉讓限制仍未被解除便訂

立租約而被裁定違反《房屋條例》第27A條之罪行，及被判罰可觀

的罰款。持牌人則因未有避免從事可能觸犯法律的活動，被紀律

委員會懲處。

評註及提示：

根據《房屋條例》第17B及27A條，如單位未解除轉讓限制，有關

出售、出租或轉讓協議或其他文件均屬無效，而訂立該等協議或

文件的人士亦屬違法。該人即屬犯罪，可處罰款$500,000及監禁

1年。持牌人亦可能因協助或教唆犯法者而犯同樣罪行。

在該個案中，該持牌人知道根據《房屋條例》，出租此單位屬非法

轉讓。但他認為只要他提醒其客戶物業仍受轉讓限制便已足夠，

他不知道安排客人就仍受轉讓限制的居屋計劃下的單位訂立租

約可帶來嚴重的後果。該持牌人因此在執業時未有遵從《操守守

則》第3.1.1段。為避免上述可能觸犯法律的活動，持牌人在安排

客戶訂立租約前，須確保單位已獲解除轉讓限制。

根據就在公開市場轉讓居屋而發出的執業通告（編號04–03(CR)），

監管局曾提醒持牌人切勿以身試法。根據《房屋條例》，香港房屋

委員會轄下的「居者有其屋計劃」、「私人參建居屋計劃」、「租者

置其屋計劃」等屋苑單位，其轉讓（包括出售、出租或轉按）均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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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，直至此限制獲解除為止。解除轉讓限制的條件列於《房屋

條例》的附表。

當單位未獲解除轉讓限制之前，業主不得轉讓、押記或放棄該單

位之管有權，包括不得簽訂意圖進行上述事項的協議。但是在出

售的情況中，買賣雙方可簽訂買賣合約（包括臨時買賣合約），惟

該合約必須包括一項特別條件，即：房屋署署長所評估的補價，

須於土地轉讓之前和在由合約訂立日期起計28天內，或在署長

另外規定的期限內，向香港房屋委員會繳付。

此外，如欲在標準的臨時買賣合約內加上上述的特別條件，由於

涉及買賣雙方權責的法律問題，亦可能影響合約內的其他條款

（如成交日期等），有關合約的改動宜交由律師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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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例（二）

違反交通條例

一名高級督察目睹一名持牌人向停在紅燈前車上的司機及乘客

兜攬生意，遞上住宅樓盤之宣傳單張。該持牌人先走近一輛停在

慢線的車輛，然後又走近另一輛停在快線的車輛。交通燈轉為

綠燈後，司機就將車輛駛離，但該持牌人仍然在車道上徘徊。因

此，為避免撞倒他，一輛正在慢線行駛的車輛要轉到快線。

該高級督察請該持牌人返回行人路上，並告知他，他的行為已違

反《道路交通條例》。

評註及提示：

在該個案中，該持牌人在行車道上兜攬生意之行為無疑會危害

自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。該持牌人沒有避免違反《道路交

通條例》第48條：「任何使用道路的行人，或於任何道路上駕駛人

力車的人疏忽地危害其本人或他人的安全，即屬犯罪，可處罰款

$500」，因而未有遵從《操守守則》第3.1.1段。

持牌人在執業時必須避免從事可能觸犯法律的活動，並且必須

奉公守法，切勿為了兜攬生意便罔顧其本人或其他人士的人身

安全。

此外，地產代理公司僱主和管理層須設立妥善的程序或制度，監

督和管理其地產代理工作的業務。倘若有前線從業員發生上述

的操守問題，地產代理僱主或管理階層可被視為沒有設立妥善

制度管理其業務，因而違反《常規規例》第15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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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地產代理公司管理層有責任有效監控其調派往一手住宅

樓盤銷售地點（包括樓盤地盤，銷售辦事處及附近一帶）（以下統

稱為「一手樓盤銷售點」）推銷的員工。

根據就一手樓盤銷售點秩序而發出的執業通告（編號10–02(CR)）

所載的指引，地產代理公司必須：

• 委派一名員工監督以監察被調派往一手樓盤銷售點工作的

員工。

• 編制一份被調派往一手樓盤銷售點的員工名單。

• 確保所有被調派往一手樓盤銷售點的員工佩戴地產代理證

及職員證。

• 確保其員工不可在地鐵╱火車站招攬生意。

• 確保其員工不可在商場及屋苑招攬生意（除非獲准許外）。

• 確保其員工不可截車及干擾駕駛人士。

• 確保其員工不可擺放廣告牌、橫額等阻礙公共地方。

• 確保其員工不可過分推銷，例如阻截行人、不斷游說。

• 確保其員工不可爭吵或打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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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例（三）

保障個人資料

某持牌人在某買賣交易完成後，向其代表的買方客戶追收佣金。

由於買方不滿其服務，所以拒絕支付佣金。該持牌人於是向買方

發出追收佣金的信件，並將該信件的一份副本，寄給買方工作的

學校的校長，以圖向買方施加壓力，逼使他盡早支付佣金。該信

件載有買方購買的物業地址、價錢及所欠繳的佣金金額。

評註及提示：

在該個案中，該持牌人在未取得買方客戶事先同意下將買方的

個人資料用在其他的目的，違反了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下有關

的「保障資料原則」，亦因而未有遵從《操守守則》第3.1.1段。

持牌人使用客戶的個人資料時，應遵守以下的規定：

• 從客戶收集的個人資料，只可用於對其履行地產代理責任的

目的。

• 除非客戶自願及明確地同意，否則不可將客戶的個人資料披

露予另一地產代理公司或將該等資料用作私人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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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除非已符合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中相關的規定及已事先

以書面形式通知客戶什麼類別的個人資料會被出售或轉

移，及個人資料將會出售或轉移給哪些人士，並已獲得客戶

對該出售或轉移其個人資料的書面及自願的同意，持牌人不

應將客戶的個人資料售予或轉移給第三者以獲取金錢上或

類同或其他的利益。

• 向客戶介紹其他服務（例如法律及按揭服務）時，先取得該客

戶的明確及自願的同意，方可把他的個人資料轉移給服務提

供者如律師事務所或財務機構。

• 除由個別人士直接收集個人資料外，當從其他途徑收集個人

資料時（例如從土地註冊處取得某些物業的註冊業主的個人

資料），注意資料的來源可能已訂明個人資料可作之目的，

把如此取得的個人資料用作訂明的目的以外的用途，可能違

反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。

• 向客戶提供書面的「私隱政策聲明」，述明持有的個人資料類

別，個人資料的主要使用目的及有關實務（例如資料的保留

期間及保安措施）。

• 「私隱政策聲明」及私隱實務須在一般情況下提供予客戶查

閱（例如在公司的網頁上展示該聲明）。

• 地產代理公司僱主和管理層應就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政策

及實務以及就有關機構最新發出的規定及指引，為員工提供

培訓。




